Historical Jesus , Quest for 歷史耶穌的追尋 這句話是史懷哲（Schweitz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7,Name=Schweitzer, Albert}）*在他的名著《從來馬魯斯到威列得》（From Reimarus to Wrede）所創的；他在此書把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，各學者曾寫過的「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生平」綜合起來，嘗試寫出他的版本的耶穌傳記。
就算我們有了耶穌生平所有的素材（簡單地說，即四福音），歷史學家的責任仍然要問︰到底什麼是真實發生過的？他們一定要試驗福音作者，是不是可靠的歷史學家？假如彼此之間記載的事有不同，哪一個才是真實的版本？過去我們都是這樣處理的︰四本福音書既同屬聖經一部分，就算彼此間的記載有所不同，應該都是表面的現象，可以透過解釋來把它們統一起來。
十九世紀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們不認為福音書既屬於聖經，就必然等於說它們是可靠的歷史資料，或說教義學家及系統神學家所說的耶穌，就真是歷史的耶穌，必須毫無懷疑地接受。他們認為耶穌像任何歷史人物一樣，要接受歷史學家的盤查。事實上許多歷史學家就不能接受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*，或說歷史學家工作時不容神蹟有存在的空間，故此他們努力的目標，就是本於一個預設︰「真實」的耶穌，並不是一個超自然（Supernatu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126,Name=Supernatural}）*的人物。這正是史懷哲一開始時存著的預設︰歷史的耶穌只是一個普通人，福音書記載的資料並不可靠，只是人本於他對耶穌的記憶，而加上自己的臆度，和別人的神話而構成的。
這種追尋就引到人非常仔細地研究福音書每一細微的部分，把福音書看作一歷史文獻，要把它們放回原初的歷史背景來研究。研究的結果就是一個「自由」的耶穌，一個普通人，沒有叫人討厭的地方；他只是一個言論帶有某種宗教真理，又能吸引人的教師。史懷哲研究的最後一個學者是威列得（Wilhelm Wrede, 1859～1906），威列得認為福音書根本就不是歷史作品，乃是本於神學的動機而寫成的，因此從頭到尾都是神學思想，不是歷史資料。這就引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︰我們能否從福音書找出資料來寫耶穌傳記？他們的結論是否定的。這立場在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*的研究下加強了，他用形式批判（參聖經批判學，Biblical Cri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13,Name=Biblical Criticism}*）的方式，把口傳的價值徹底拆毀，說歷史學家在福音書完全找不到歷史的耶穌；我們頂多只能在福音書內找到一些耶穌語錄。他的作品可說是歷史懷疑論的新里程。
美國新約學者羅賓遜（James M. Robinson，1924年生）另創一新口號︰「歷史耶穌的新追尋」（'A New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'），風靡一時。他說，我們不能從布特曼的結論再走回頭路，無論用什麼方法，我們都不可能從布特曼拆得像堆廢物的聖經，找得出什麼東西來重新建立歷史的耶穌。我們只能從布特曼那裡再向前走，是之為「新追尋」；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福音書研究出耶穌怎樣了解自己的存在，從而了解祂的「自我」（selfhood）是什麼樣子。他亦像史懷哲一樣，嘗試把新一代追尋者的成果綜合起來，至於他介紹的新追尋者，是否真如這些追尋者所做的，倒值得商榷。一般說來，新約學者均稱蓋士曼（Ka/se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678,Name=K●asemann, Ernst 蓋士曼}）*是新追尋者之父，他屬於布特曼學派的一員，卻最敢於反對布特曼；他認為福音書的歷史資料多過（卻不是多很多！）布特曼所說的。這種反應只有一個真實的意義，就是表示出，在布特曼體制內已產生了抗體。
在布特曼體制外，自然有人是本於歷史的原因，相信福音書的確記載著可靠的歷史；儘管羅賓遜認為他們的方法有問題，他們的方法仍是合法的。在德國，不得不提的是被漢高（Martin Hengel， 1926年生）稱作「上一代最偉大的新約學者」的耶利米亞（Joachim Jeremias, 1900～79），和與布特曼在馬堡大學共事的潘浩撒（K. Bornha/user, 1868～1947）。在德國之外，我們有英國三傑，陶德（Dodd{\LinkToBook:TopicID=372,Name=Dodd, Charles Harold 陶德}）*、曼松（T. W. Manson, 1893～1958）和泰來（Vincent Taylor, 1887～1968），之外還有許多人。
當然，今天仍然有些學者像羅賓遜或布特曼那樣極端，如史密托（W. Schmithals）和舒茲（S. Schulz）。我們若以為今天一般人會接受福音書是可靠的歷史文獻，那就過分樂觀了。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，我們不能從福音書寫出耶穌完整的傳記來；資料的確不足夠（譬如說自出生後到出來傳道工作之前），許多發生的事亦無法知道其先後次序，現代傳記所需的心路歷程也付之闕如，福音書記錄的許多事件，亦無法考證，我們甚至不能肯定，福音書作者純是像現代歷史學家那樣，只記錄當時真實發生了什麼事──從同一事件的不同記錄看來，他們給自己自由的編輯空間亦相當大。要緊的是︰我們不能因為他們並無立意去做某件事（如作歷史記錄者），因而判定他們是錯誤的，反要相信他們是受聖靈的感動去寫福音，不是記錄歷史事件流水帳，他們寫的目的，是本於福音的神學意義，來記錄耶穌做過和說過什麼事，就算因此與當時發生的事有次序或詳情上的出入，都不能因此便說他們所寫的不可靠。
總括說來，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肯定︰福音書記錄的，是本於可靠的歷史基礎寫成。福音書的謠言甚盛，學者和歷史學家有責任本於所記載的，找出它們的歷史基礎，並且告訴我們它要傳遞的信息是什麼。因此，歷史耶穌的追尋，是一個永不止息的過程。
另參︰歷史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；

宗教歷史學派（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571,Name=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}）；

神話（Myth{\LinkToBook:TopicID=824,Name=Myth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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